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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联 酋

国名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万面积 平方公里

人口 万（ 年）

首都　　阿布扎比（

国家元首　　总统扎耶 本德 苏 阿勒纳哈扬 谢赫丹

议会正式名称　　联邦国民议会

【议会简史】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位于阿拉伯半岛波斯

湾南岸，这一地区历史上是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 世自

纪开始，葡萄牙、荷兰、法国等殖民主义者相继侵入。

年英国入侵波斯湾以后，强迫当地的 个酋长国签订了《永

久休战条约》和一系列保证英国特权的条约，使这一地区成

为英国的“保护国”。在波斯湾地区民族解放运动日趋高涨

的形势下 年， 月，英国宣布它同海湾酋长国签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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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 月，海湾 个酋长国阿布扎比、迪于年底终止。同年

拜、沙迦、乌姆盖万、阿治曼、富查伊拉在迪拜召开联席会

议，决定成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并成立了由各酋长参加的

联邦最高委员会，作为联邦最高 月年权力机构。

日，联邦最高委员会通过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临时宪法》，

同年 月宣 月年布 日宪法生效。 ，哈伊马角酋

长国加入阿联酋。

联邦最高委员会为阿联酋的最高权力机构，由 个酋

长国的酋长组成。国内外重大政策问题均由该委员会讨论

决定。总统和副总统从最高委员会成员中选举产生，任期

年。联邦建立后，各酋长国还保持相对独立性，在政治、

经济、司法、行政和对外交往方面有一定自主权。联邦经费

主要由阿布扎比和迪拜两个酋长国承担。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有联邦内阁，各酋长国还有自己的

内阁。根据宪法，联邦内阁行使行政权，对联邦最高委员会

负责。 月年 日成立了议会，正式名称是联邦全

国委员会，当时有 名成员，负责研究法律并将研究结果

提交内阁。议会现称联邦国民议会，亦称全国协商议会，是

全国立法 月年机构。 日，阿联酋召开了第十一

届议会。

【现任议会】本届联邦国民议会为第十一届，共有议

员 名 人、副议长。设议长 人以及议会事务执行委员

会主席（由议长兼任）和 个常设委员会。 个常设委员会

是：内政和国防事务委员会，财政、经济和工业事务委员会，

卫生、劳动和社会事务委员会，伊斯兰、宗教基金和公共委

员会，资格审查和诉讼委员会，紧急问题委员会（由前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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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主任组成）。

阿联酋联邦国民议会是国际议会联盟和阿拉伯议会联

盟成员。

【议会权力 阿联酋的议会制度有别于其他代议制国

家，联邦最高委员会行使立法权力。阿联酋宪法规定，联邦

最高委员会是联邦最高权力机构。它包括组成联邦的各酋

长国的统治者，或代理他们行使权力的人。每个酋长国在

参加最高委员会会议时，只有一票表决权。

联邦最高委员会负责处理下列事项（：一）根据宪法，对

联邦权限范围内的一切事务制定总政策，考虑与联邦有关

的一切事务，以实现联邦的目的和成员国的共同利益（；二）

三）批批准联邦各项法律，包括年度总预算法和决算法 准

依照宪法规定应当由联邦最高委员会批准和同意的法令。

法令批准后，由联邦总统颁布 四）批准国际条约与国际协

议 五）根据联邦总统的提名，通过对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的

任命，或接受其辞呈将其免职 六）通过对联邦最高法院院

长和法官的任命，按宪法规定接受其辞职或将其免职 七）

对联邦事务拥有广泛的最高监督权（；八）宪法或联邦法律

规定的其他事项。

阿联酋宪法对国民议会的权限规定如下：联邦法律草

案，包括财政法案，在提交联邦总统并转最高委员会批准以

前，应提交议会审议，议会在讨论上述法案时可以表示同

意，也可以修改，并有权否决；议会在常会期间可以审查联

邦年度总预算法和决算法案；政府应当向联邦全国委员会

通报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签订的条约与协议的内容，并

附以适当说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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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议会可以讨论有关联邦事务的重大问题，内阁总

理和主管部长应参加讨论。但内阁通知议会不得讨论，否

则将违反联邦最高利益的事务除外。联邦议会对重大事务

可以表示自己的意见和决定讨论的问题，如内阁不赞成这

些意见，应将自己的理由通知联邦议会。

内阁总理或副总理至少应派一名内阁成员代表出席联

邦议会常会。依照议会章程规定的程序，总理、副总理或主

管部长应就联邦议会议员提出的任何问题作出答复或说

明。

议会选举 名成员（联邦国民议会由 议员）组成，

席位按酋长国分配，即： 席，沙迦和阿 哈布扎比和迪拜各

伊 席，乌马角各 姆盖万、阿治曼和富查伊拉各 席。

各酋长国有权决定选拔本国代表担任联邦国民议会议

员的方法。

联邦国民议会议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一）为联邦任

何一个酋长国的公民，并是所代表酋长国的 二）永久居民

岁（；三）守选拔时按公历计算年满 法称职、品格高尚、受

人尊敬，并根据法律无前科者 四）受过完全教育。

联邦国民议会成员不得兼任包括部级职务在内的联邦

公职。联邦国民议会议员任期两年，届满后国民议会按宪

法进行彻底改选。任何届满的议员都可以重新当选。任何

议员任期届满前因故出缺，应在议会宣布出缺之日起两个

月内选出补缺议员，但是在任期届满前两个月出缺不再补

选。

议员如不 名符 议合 员议 提员条件 议， ，经过 议会多数

通过后，议会将根据其表现是否符合法律以及是否剥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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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资格进行裁决。议会有权接受议员辞职，并自议会接

受辞呈之日起视为批准辞职。

联邦总统在征得内阁同意后，可以解散联邦国民议会。

但解散令必须规定在宣布解散之日起 天内召开新议会，

并不得以同样理由再次解散议会。

【议会组织机构】联邦国民议会设立议会事务执行委

员会，由议长、第一副议长、第二副议长和议员中选出的两

名监察员组成。议会下设委员会若干，分别处理各自领域

的事务。

议会设秘书长 人，由若干名直属于议会的雇员协助

工作。议会自行制定内部章程，由联邦总统征得内阁同意

后以命令形式颁布。

议会会议 从每年 月第三周开始，议会举行为期

至少 个月的常会。必要时，可召集特别会议。议会特别

会议只讨论事先规定的议程。

联邦总统在征得内阁同意后，以法令形式宣布议会召

开和闭幕。非经正式召集、不在宪法规定的地点举行的议

会会议均属非法，一律无效。

议 名以上议会会议应公开举行，应政府代表、议长或

员要求，也可以举行秘密会议。

联邦总统在征得内阁同意后，可以宣布议会延期召开，

时间不得 个月。同一会期只能延期一次。超过

年 月 日，联邦最高委员【宪法】 会通过临

时宪 日宣布临时宪法 年生效。月法，同年

年的月，联邦最高委员会通过决议，把持续 临时宪法变

成永久宪法，并把阿布扎比定为永久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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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一共 条，主要规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一个

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国家，它将遵守联合国宪章和阿拉伯

联盟宪章，国教为伊斯兰教，伊斯兰沙里亚法是联邦立法的

主要渊源。宪法总则规定，联邦要为全体人民创造一种“高

尚而自由的法律生活”，在“伊斯兰和阿拉伯社会中”有步骤

地建立一个“完整的、代议制的民主政体”。

宪法第四章对联邦当局的机构设置和职能都作了明确

规定。联邦当局包括 个机构：联邦最高委员会、联邦总统

和副总统、联邦部长会议、联邦全国委员会、联邦司法部。

联合酋长国内设一个最高委员会，每年召开两次会议，讨论

并决定联邦的重大对内对外事务。联邦总统为国家元首，

由联邦最高委员会从其成员中选出。联邦国民议会是咨询

机构，主要职责是研究和讨论内阁提出的法律草案，并有权

对法律草案提出修改意见或拒绝。联邦内阁向联邦最高委

员会负责。

（汪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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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名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万平方面积 公里

万人口 （ 年）

首都　　伊斯兰堡（

国家元首　　总统穆罕默德

巴基斯坦

拉菲克 塔拉尔（

议会正式名称　　国民议 ，参会（

议院（

【议会简史】议会是巴基斯坦联邦立法机构。

年巴基斯坦建国后，曾长期实行一院 年以前称制制。

阿宪议会，由穆罕默德 里 真纳担任首任主席。同年，巴基

斯坦第一部宪法颁布之后，制宪议会改称国民议会，主要任

务是制订宪法和法律。 年以前，议会的多数席位由巴

基斯坦穆斯林联 月，阿里盟所控制。 年 布托出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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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总统，组成人民党政府，并于 年改行议会制，

他本人任政府总理。当年，巴基斯坦颁布了第二部宪法，议

会也转而实行两院制，由国民议会（下院）和参议院（上院）

组成。 年 月，巴陆军参谋长齐亚 哈克接管政权，实

行军法管制，议 年会两院均被解散。 月，巴基斯坦

举行了非政党基础上的议会选举。当选的议员只是独立人

士或具有政党背景的人。议会成立后，议员中逐渐形成政

府议员集团和独立议员集团两大派别。 年 月，齐亚

月，哈克总统遇难。同年 吴拉姆 伊沙克 汗当选总统，

贝 布托出任总 年，巴基斯坦人民党选举获胜重理。

新执政，结 年的军人统治，恢复了政党活动。束了

月，伊沙克 汗总统再度解年 散了国民议会。此后六七年

内，人民党和穆斯林联盟在大选中互有胜负，轮流执政。在

年 月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中，人民党惨败，穆斯林

联盟获得绝对多数选票，谢里夫出任总理，并利用本党在议

会中的优势地位修改宪法，加强总理权力。

【现任议会 现任国民议 年 月成立，共会于

席，其中穆斯林联盟占 席。议长伊拉希 布赫什

苏姆罗，穆斯林联盟成 年员， 月就任。参议院于

年 月举行换届选举，在 名参议员中，穆斯林联盟

成员占 名，人民党成员占 名。主席瓦西姆 萨贾德

，穆斯林联盟成 月 日就年员，

职 月 日、，并于　 年 年 日月 和 年

日 次月 连任。 年 月，巴基斯坦参众两院通过

了一项有关部分修改“宪法第八修正案”的法案，宣布废除

该修正案中规定的“总统有权在适当时候解散政府和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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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争议的条款。根据法案，总统将不再拥有解散政府和

联邦议会以及直接任命省督的权力。与此同时，省督也不

再拥有解散省议会的权力。巴基斯坦“宪法第八修正案”是

年巴前总统齐亚 哈克执政时期开始实施的。自那以

后，巴历任总统曾 次动用这一修正案解散政府。

【议会权力】根据巴基斯坦宪法，议会是国家最高立

法机构，有权制定适用于巴基斯坦全国或其任何部分的法

律。根据宪法规定，议会拥有就“联邦立法事项表”的任何

事项立法的专属权；议会及省议会有权就“共同立法事项

表”的任何事项制订法律；省议会有权就未列入“联邦立法

事项表”和“共同立法事项表”的任何事项制订法律，但议会

对此类事项无立法权；议会拥有为联邦内不属任何省份的

地区，就未列入上述两种立法事项表的事项制订法律的专

属权。

【议会选举】巴基斯坦议会实行两院制，由国民议会

（下院）和参议院（上院）组成。国民议会由依照法律规定、

通过直接和自由投票选举产生的 名议员组成。凡是年

满 岁，精神健全的巴基斯坦公民通过登记注册，都可以

成为合法选民并拥有选举权。国民议会席位应根据官方公

布的最近一次人口统计，按人口比例分配给各省、各联邦直

辖部落地区和联邦首都。参议院由 名参议员组成，其中

名应由各省省议会的议员选举产生； 名应由联邦直辖

部落地区的议员选举产生；两名应按照总统以命令规定的

方式，从联邦首都推选产生。分配给各省的参议员席位的

选举应按比例代表制、采用单一可转让选票进行。

【立法程序】针对不同的立法事项，立法程序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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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一）凡属于“联邦立法事项表”第一部分规定事项的法

案，均应由国民议会提出，通过后应送交参议院审议。而参

议 天内，或提出修正，或不加修院则应在得到该法案的

正地通过，或予以否决。如上述期限届满而参议院尚未决

定是否通过，应视为该法案已由参议院不加修正地通过。

如果该法案由参议院通过或视同由参议院不加修正地通

过，应提请总统批准。如该法案由参议院提出修正后通过，

或为参议院所否决，应退回国民议会复议；如果该法案再次

为国民议会通过，不论有无修正，应提请总统批准。

（二）凡属于“联邦立法事项表”第一部分或“共同立法

事项表”未规定事项的法案，可由任何议院提出，议院通过

后，应送交另一院审议。如果另一院不加修正地通过，该法

案应提请总统批准。如送交另一院审议的法案被否决，或

在收到该法案后 天内未予通过，或经修正后通过，应原

通过议院的要求，应将该法案提交两院联席会议审议。遇

到这种情况，总统应召集联席会议。如该法案在联席会议

上以两院全体议员的过半数票通过，不论有无修正，应提请

总统批准。

年宪法 巴建国后曾于 、 年和 年先

后颁布过 部宪法， 年颁布的。 年现行宪法是

月，齐亚 哈克实行军法管制 年后曾暂停实施宪法。

通过了对宪法进行重大修改的第八修正案，据此，总统有解

散国民议会和联邦内阁的权力，并有权任免军队首脑和法

年 月通过的宪法第官。 十二修正案规定联邦政府

有权设立特别法庭和上诉法庭，以打击犯罪，整治社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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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安。 日，谢里夫利用本党在议会中的绝对优

势通过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宣布废除宪法第八修正案中极

具争议的条款，取消了总统解散国民议会和联邦内阁的权

力，并将解散省议会和省内阁，任免省督、三军参谋长和参

联会主席以及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力归还总理行使。同时，

议会两院还分别通过旨在严禁议员叛党的宪法第十四修正

案。

【现任议长】国民议会议长：伊拉希 巴赫什 苏姆罗，

年生，在美国获建筑学硕士学位。曾任工业部长，工

业、住房和工程 月年部长，科技部长。 日起任国

民议会议长。

参议院主席：瓦西姆 萨贾德，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纳

瓦兹派）成员。生于 年。毕业于旁遮普大学，后在英

国 年牛津大学学习。 月起先后任司法和议会事务

部部长、参议 年 继续院主席。 月任代总统，后

年 月第三次当选参议院主任参议院主席。 席。

（梁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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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名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万平方公里面积

人口 多万（ 年）

首都　　平壤

国家元首　　金正日（

议会正式名称　　　　最高人民会议（

朝 鲜

议会简史 朝鲜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世公元

纪后，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封建国家。公 世纪元

中，新罗先后灭百济和高句丽，统一了朝鲜半岛南半部。

世纪初，高丽王朝灭新罗和后百济，统一了整个朝鲜半岛。

世纪末，李氏王朝取代高丽王朝，取国号朝鲜，共历时约

年。

年开始，日本使用武力强迫李朝政府签订《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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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协商条约》，在朝鲜设立“统监府”，把朝鲜变成日本的“保

护国”。 年 月 日，日本与李朝政府签订了《韩日

合并条约》， 月 日，在朝鲜年 全正式将朝鲜吞并。

境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朝鲜独立的“三

运动”，从此，朝鲜全国的反日 年斗争从未间断。

月 日，金日成开始在国内组织游击队，抗击日本侵略者，

月直到 年 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朝鲜才获得了解放。

当时根据雅尔塔会议决议，侵朝日军的接管工作以“三

八线”为界。北纬 度以南的侵朝日军由美国军队受降，

度以北的侵朝日军由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受降。朝鲜半

岛从那时开始就被分裂成北南两部分。

年 月，朝鲜北半部成立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

月会。 日，朝鲜南半部年 在美国的策划下，成立

了大韩民国。 月 日，北半部也宣布成立朝鲜民主同年

主义人民共和国。

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 月年 诞生的

前夜，通过普选，共选出 名代议员（最高人民会议代

表），组成第一届朝鲜最高人民会议。第一届最高人民会议

日于 年 月 日举行，同 至年 月 月 日举行

了第一 月 日通过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 朝鲜民

主主义人 月民共和国宪法》。 日，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

共和国宣布成立的那一天开始生效。这是朝鲜历史上的第

一部宪法。

条约》，攫取了在朝鲜自由经商、开办企业和治外法权等特

权 月。 年 日，日本又强迫李朝政府签订了《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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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会议】宪法规定，最高人民会议由民主选

举产生的代表组成，任期 年，是工人、农民、军人和劳动知

识分子的最高代表机关，也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立

法机关。在最高人民会议休会期间，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

议负责审议和通过法案或修订现行法令，但必须得到下一

次最高人民会议的追认方可生效。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负责选举国家主席，并根据国家主

席的提名选举或撤换国家副主席、中央人民委员会成员及

书记长、政务院总理和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委员长由国家

主席兼任）；选举和撤换中央裁判所所长；任命或撤换中央

检察所所长；确定国家对外基本原则；批准国家经济发展计

划和国家预算；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重大事项。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分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两种。定期

会议每年召开两次，临时会议由常设会议认为有必要召开

时，或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代表提出要求时才可以召开。最

高人民会议议长由选举产生，负责主持会议。最高人民会

议所讨论的议案由国家主席、中央人民委员会、最高人民会

议常设会议或政务院提出。

【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

议是最高人民会议的常务机关，由议长、副议长、秘书长和

议员组成。其任务和权力是：在最高人民会议休会期间审

议并通过法案；修改现行法令，交由下次最高人民会议确

认；解释现行法令；召集最高人民会议；组织和实施最高人

民会议和地方人民会议代表的选举；处理同最高人民会议

代表和各委员会有关的工作；选举和撤换中央裁判所法官

和人民陪审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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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和它的常设机构所拥有的权力和任

务，往往根据朝鲜内外形势的需要，经常进行修改或增删。

年到 年期间，朝鲜的国民经济发展出从 现了比

例失调，根据当时的经济情况和人民的思想教育的需要，朝

鲜及时提出了“主体思想”理论，思想上要在全党、全国人民

中树立“主体思想”；经济上提出了建立“自立经济”的口号。

从此时起“，主体思想”就成了指导朝鲜一切的思想武器。

宪法的三次修改 根据朝鲜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

月年 日召开的朝鲜第五届最高人民需要， 会议

年通过的宪法。修改第一次会议上，大幅度修改了 后

的宪法规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建立在全体人民

（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治思想统一，社

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自立民主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国

家。它以朝鲜劳动党的“主体思想”作为活动的指针。作为

国家最 年选举一次，它的最高权力机关，最高人民会议每

高领导机关是中央人民委员会。国家主席代表国家领导中

央人民委员会，统帅国家的所有武装力量，发布法令、政令、

命令，向最高人民会议推举国家副主席、政务院总理、中央

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和委员的人选。政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

机关的执行机关。同时，把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改为

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它的议长和副议长由最高人民会

议议长和副议长兼任。

随着冷战体制的结束、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朝鲜国内经

年 月召开的朝鲜第济建设的需要，在 九届最高人民

年的宪法进会议第三次会议上，又对 行了增删和修

改。提出了以“主体思想”作为国家活动的指导方针；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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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会议每届的任期由过去的 年改为 年；删去了国家

主席担任朝鲜所有武装力量的最高司令官和国防委员会委

员长的条款；增添了国防委员会，规定国防委员会为朝鲜的

最高军事领导机关，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指挥和统帅国家的

一切武装力量；规定最高人民会议除具有选举国家主席的

职权外，又增加了可罢免国家主席的权力；新增设了国家鼓

励机关、企业、团体同外国法人或个人企业合营和合作等内

容，制定并批准了《外国人投资法》《合作法》《外国独资企业

法》《合资经营法》等外向型经济法案。

朝鲜第十届最高人民会议本应 年召开，当年

月，由于朝鲜国家主席金日成去世，此后又连续 年遭受自

然灾害，经济遭受严重损失，国家领导体制也发生重大变

化，面临新一届国家领导人重组问题。因此，一直被拖延到

年 月 日才召开。

在第十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对朝鲜的国家

领导人和领导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和改变，对 年修改

过的宪法再次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在本次会议上，通过的

最重要的几项决议是：金日成同志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的创建者，是社会主义朝鲜的始祖”，是永远的国家主

席，不再新选国家主席。作为金日成主席的接班人的金正

日，则只担任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朝鲜国防委员会委员长三职，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的最高领导者。过去的国家副主席职务改任为最高人民会

议常任委员会副委员长。

第二项重大改变是改政务院为内阁首相制。改总理为

首相；改政务院所属各部为省；改部长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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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会议的职能和权力】最高人民会议是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国家机关，行使立法权。最高

人民会议闭会期间，其常任委员会也可以行使立法权。最

高人民会议根据普遍、平等、直接选举的原则，由通过秘密

投票方式选出的议员组成。任期 年。最高人民会议的下

届选举，在任期届满以前依照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的

决定举行。因特殊原因不能如期举行选举时，其任期延长

到举行选举时为止。

最新制定的最高人民会议的职能和权力如下：修改或

补充宪法；通过或修改并补充部门法；批准最高人民会议常

任委员会在最高人民会议闭会期间通过的重要部门法；制

定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选举或罢免国防委员会

委员长；选举或罢免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根据

国防委员会委员长的提名，选举或罢免国防委员会第一副

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委员；选举或罢免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

员会副委员长、名誉副委员长、秘书长和委员；选举或罢免

内阁总理；根据内阁总理的提名，任命内阁副总理、内阁各

部门委员长、相和其他内阁成员；任免最高检察院检察长；

选举或罢免最高法院院长；选举或罢免最高人民会议各专

门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委员；审批国家的国民经济发

展计划及其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批国家预算及其执行情况

的报告；根据需要，听取内阁和中央机关的工作报告，并采

取相应的措施；决定有关部门向最高人民会议提交的条约

的批准或废除。

最高人民会议举行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定期会议由

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每年召开一至两次，临时会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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